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证的材料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申报材料：
1、《高校教师资格申报校内审核申请表》；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上海户籍户口本或上海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非本市户籍人员还需提供人才居住证及有效期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持临时居住证的不能参加申报
4、 学历证书原件（博士另需提供学位证书）和复印件（学历认证）；
5、由上海市教师资格专业课程考试办公室统一组织的《高等教育学概论》、《心理学概论》、《高等教育方法概论》三门课程考试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3年有效期内，2014年12月以后才有效）。
[bookmark: _GoBack]6、《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7、体格检查证明
8、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9、本年度任教课程表复印件
10、本人任教学科的教学任务书（电子版发给学校人事处）；
辅导员申请学科必须统一填写“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教案设计和试讲内容也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一致。辅导员如要申请思政学科以外的学科，需提供教学任务书。
11、聘用合同复印件需加盖人事部门公章。
12、体现单位信息的四金缴纳证明（网上打印加盖人事部门公章）
备注：
1. 须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80分）及以上标准
2. 申请语文教师、对外汉语教师资格普通话水平须达到二级甲等（87分）及以上。
3.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应当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并经测试合格（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教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者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除外）。具体测试办法和标准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另行制定。
4.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教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者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除外）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
5. 派遣人员不能申请。
















